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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服務協會函請埔里鎮公所同意將既有組合屋由該協會自行處理，南投縣政府考量短期內

將老人遷離，有實際安置困難，為兼顧情、理、法，爰同意延長至 95 年底，並經 921 重建會

同意。 

二、按 921 災後重建組合屋，興建當時，即以非永久居住為目的，且配合 95 年 2 月 4 日 921 震災

重建暫行條例廢止，該組合屋使用期限已屆期，雖暨南大學於 95 年以實驗計畫方式持續辦理

，惟目前該村仍以原成立之型態運作至今，無法適用現行有關老人住宅及老人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等相關相法令規定。本部將協助該村與南投縣政府就設立老人福利機構或辦理老人住宅

等方向進行評估，俾利該村之永續發展。 

（十五）行政院函送楊委員麗環就大專校院面臨少子女化衝擊退場機制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871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4-579） 

楊委員麗環針對「大專校院面臨少子女化衝擊退場機制」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 

一、為妥善因應未來少子化現象造成大專校院面臨營運困難問題，目前本部從以下四大方向併行，

以減緩對學校之衝擊： 

(一)總量管制：透過有效控管大專校院招生總量並積極建立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調節機制以預

先因應少子女化現象。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有違

反相關法令、研究所碩士班師資質量未達基準，連續 3 年註冊情形不佳者，本部應依情

節輕重，對該校招生名額總量或該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予以減招或

停招，以逐步淘汰經營績效欠佳之系所。 

(二)推動國立大學合併及資源整合：為求大學教育資源的有效運用，且提升大學的競爭力，

大院於 100 年 1 月增修大學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本部即據以訂定「國立大學合併推動

辦法」，並於 101 年 6 月 22 日對外發布施行。依前揭辦法第 5 條規定，本部得考量「學

校之學術領域分布廣度」、「學校之招生規模及教職員數量」、「學校之每位學生所獲

教育資源」、「學校自籌經費能力」、「學校接受評鑑結果」、「學校坐落地理位置」

、「與鄰近學校教學及研究之互補程度及跨校交流情形」、「學生實際註冊率」及其他

有助於整合教育資源及提升學校競爭力之條件。 

(三)明定私立學校停辦或改辦之法源：本部於 97 年 1 月 16 日全文修正私立學校法，本次主

要修法精神之一為善用教育資源轉型再生，爰依新修正之私立學校法第 67 條至第 76 條

，容許私立學校改制、合併、及將解散後賸餘財產捐贈其他學校，或轉型為其他教育、

文化及社會福利財團法人等退場機制。以期確保學生就學權益，建立優質化教育環境及

促進學校資源於退場後能有效運用，並明定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除合併之情形外，其

賸餘財產之歸屬，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目的之團體，以保有私立學校之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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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定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輔導改善及學校停辦、學校法人後續處理方案： 

1.訂定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本部於 102 年 9 月訂定「教育部輔導私

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其目的在於確保學生受教權獲得保障，對於經營

出現危機的學校能主動介入協助，並保障教職員基本權益，如確定學校無法改善或維

持基本辦學品質，才會採取停辦及其他後續之措施。 

2.訂定高中職發展轉型及停辦改辦輔導方案：為確實了解學校經營狀況，輔導各校能順

利發展、轉型及退場，減輕學校因退場對教育與社會產生之衝擊，業訂定「高級中等

學校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並賡續於 98、99、100 及 101 年度辦理高中職發展

、轉型及退場輔導工作。對於招生困難、經營不善或學校評鑑未達標準之學校，依據

「高級中等學校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辦理「發展輔導」、「轉型輔導」及「退

場輔導」等三措施；本部除依前述條件主動積極、循序漸進等原則協助外，另學校亦

可依據實際狀況，主動向本部申請輔導協助。 

二、另刻正積極研議少子化相關配套，以保障師生受教權益，維持高等教育品質，未來工作重點如

下： 

(一)公開學校相關校務資訊及註冊率：本部綜合英、美、日、韓等主要國家大學資訊公開作

法與座談會學生與家長意見後，已提出「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

以落實校務及財務資訊透明，將資訊公告於學校網頁，資訊揭露以「淺顯易懂」原則，

使外界清楚瞭解學校各項資訊及財務運用情形，各大專校院應於 102 年 9 月底前完成校

務資訊公開作業。亦已邀集法律專家學者及本部相關單位召開研商會議，並邀集 5 大協

（進）會及大專校院代表研商如何有效公開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惟事涉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適用，亦同步發函徵詢法務部之意見，預計 103 學年度完成適當註冊率公開之規劃

。 

(二)完善私立學校停辦或改辦及相關配套： 

1.維護公共性利益：私立學校停辦後或學校法人改辦，其資產處置應以維持公共利益為

最優先考量，因此，必須以對現有教職員生權益之保障，作為核准法人停辦改辦的先

決條件，其校地及校產處分後所得部分，除需優先支付教職員積欠薪資及安置所需外

，賸餘財產仍應維持轉型為非營利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發展公益使用。相關機制及作

業流程本部已會同內政部、財政部等相關部會、各級地方政府積極會商。 

2.改善私立學校經營處境 

(1)行政介入，輔導學校改善：為瞭解命其限期改善之私立學校實際校務狀況，本部依

規定組成專案輔導小組到校訪視，並要求學校於 3 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專案輔導

小組將督導並協助學校執行改善計畫；另外針對財務發生問題學校，並將辦理會計

師專案查核作業。 

(2)適法處理：依據「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及「高級中等學

校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規定，透過專案輔導小組評估受輔導學校是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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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輔導有成效經改善之學校，本部將持續追蹤，協助學校校務推動與發展。至輔導

未具成效者，依私立學校法第 55 條、「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

則」及「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規定，若經命其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之學校，本部得依私立學校法第 55 條規定經徵詢私立學校

諮詢會意見後，視情節輕重停止部分或全部班級之招生，及部分或全部獎勵、補助

，並持續追蹤輔導；經追蹤輔導無具體成效者，並得依私立學校法第 70 條第 2 項規

定命其停辦。 

3.完善教職員權益保障措施： 

(1)研訂私立學校不得任意減薪之處理方式及不得任意變更聘約內容 

(2)研議成立平臺，以提供相關職缺資訊 

(3)跨部會協商教職員權益之處理機制 

(4)舉辦教師權益說明會 

4.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依現行私立學校法規定，私立大專院校或私立高中職校停辦或學

校法人解散時，除在校學生將由原校發給轉學證明書轉學他校外，本部在尊重學生意

願之前提下，將輔導全校學生轉學至同一所私立學校或其他學校，並確保學校停辦或

改辦後，學生能順利銜接就學。 

5.積極輔導學校法人轉型發展：邀請相關主管機關共同研商學校法人轉型為教育、文化

及社會福利相關機構之非營利財團法人，如基金會、職業訓練機構、社區學苑、老人

學園、托嬰中心、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體育運動中心、私人圖書館或藝術館等具體作

業流程及相關規定，以推展或辦理與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提升學校法人資源

之再利用，並得以回饋社會，維護其公益性。 

（十六）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博士人力培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876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4-621） 

邱委員志偉所提有關博士人力培育問題質詢一案，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博士培育的事宜，攸關國家科學技術發展願景，政府向來相當重視，過去 10 年隨國家發

展程度提升，我國博士生人數亦正向成長。就博士生人數國際比較而言，美國博士生約占全

部大學學生之 6.3%（占全部人口 0.049%）；日本約 3.4%（占全部人口 0.06%）；韓國約

1.44%（占全部人口 0.13%）；我國約 2.5%（占全部人口 0.14%），我國博士學生人數並無特

別偏高。然而，近 5 年博士班招生情況，報考人數日益減少，101 學年度起部分研究所甚至出

現報考人數與招生名額相近之情況，錄取率相對偏高，推其原因，應是近年高教就業市場不

若往年，弱化年輕人就讀意願。 

二、隨著少子女化，國內大專校院教職機會的減少，在大學教職就業市場轉變之際，政府各部會推


